
 

 

第四十六章 舍己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太十六 24）。 

思想 

1、对于舍弃人天生的聪明来说，特泰根说过：「人若不是借着治死肉体的天性、嗜

好、私欲和意愿，恳切地在神面前保持静默，就无法正确地理解神和属神的真理。同

样，灵魂也必须舍弃自己内心的种种思虑，变得像小孩子一样纯全。我们必须要把我

们的内心和我们的意愿都完全交托给神，凡事都将我们自己的意愿舍弃了，尤其是在

属灵的事上，使我们摆脱种种想象和意志的活动力。我们的认识力将在内心中无声无

息地形成起来，并且要与神一同住在我们的心里。在获得对神的认识的时候，真正的

聪明在内心之中，而不是在头脑之中显出来。在人的头脑之中，丝毫也没有对真道的

认识，但是在人的内心里面，却可以找到活泼的真道，注定了要凡事都教导我们，在

人的内心之中，可以找到光明的源泉。人若是从内心里接待神，只要审视一番，常常

就会分辩出神的真道，而无须再费多大力气」。 

2、要用心阅读前面所引用的经文。你们将会在这些经文当中看出，为什么我们要屡次

说到在你们读经或者祷告的时候，你们必须随时保持静默，在神面前完全地静默下

来。平息我们天生的认识力的种种活动，在神面前敞开心怀，叫他在我们里面说话。

这种作法是十分必要的。内心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的殿。在属灵的事上，不要相

信你们天生的理解力，反倒要将它弃绝了。天生的理解力是在人的头脑之中，而属灵

的分辩力则是在内心这个属神的殿里面。在神的殿里面，你们在神面前始终都要保持

静默，从此他就要在你们里面说话。 

3、基督徒舍己的确切标志，就是在身处苦难纷乱的时候，内心仍然怀着喜悦，感到极

大的喜乐。神的话教导我们，把不住的喜乐当作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这种从永生得

来的喜乐的性情，叫一切变故和冲突都受了辖制，使意志得以坚定，不仅是在苦难深

重的时候，而且也在与基督徒生命无法分割的每时每刻舍己的行动之中体现出来。 

4、我必须要弃绝什么呢？你必须要把自己彻底弃绝了。我如何才可以知道，何时何地

应该舍己呢？你们凡事都始终要把自己舍了。如果你们还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也

要晓得除了耶稣以外，任何人都无法向你们解释清楚。所以效法耶稣，受他的指教，

才是舍弃自我的唯一办法。只有在耶稣住在你们里面的时候，自我才可以被彻底从人

的心里赶出去。 

 


